
理势之辨与双轨政治

———基于 《大义觉迷录》中田制问题的讨论

宋丹丹 　 凌 　 鹏

　
摘　 要　 由费孝通提出的 “双轨政治”兼具政治结构和政治意识的双重内涵，《大义觉迷录》中雍正与儒家知

识分子关于井田制展开的角力，生动地展现了双轨政治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在传统社会的延续和力量。雍正用贫

富不齐是 “自然之理势”的 “理势合一观”来批驳井田制，显示出了一种与儒家思想 “理势分殊”认识取向

的决裂，他更深层次的用意是消解道统的合法性，意在说明皇权之外再无它理。儒家知识分子秉持着理势分殊

的认识取向，坚持在制度精神层面对井田制进行维护和阐发，认为井田制所蕴含的富民之意是高于现实情势的

“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始终是双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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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与文献

１９４８年春，费孝通停下了 “一向做的实地研究工作”，想要 “借此转变一个研究的方向，费几年读读中

国历史”，意在对中国社会结构做一种历史性的讨论，以回应 “那些认为功能学派轻视历史的说法”。① “双轨

政治”正是他这一时期的思考成果。由此可见，这一概念凝聚了费孝通强烈的学科意识和理论关怀，是西方

舶来的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历史经验的充分结合。近年来，学界在 “社会学本土化”方面的一项重要努力是深

入挖掘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学术遗产，本文正是希望循此道路，结合历史材料对费孝通的这一经典概念进行再

理解和再阐发。

长期以来，大部分研究者都将 “双轨政治”理解为一套切实运行的政治结构，它指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包

括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条政治轨道，由中央到地方的层层官僚机构上传下达皇命，绅士则依靠自己一

切的社会关系将基层的声音层层上传。② 这两条轨道相辅相成，才使中国传统政治得以稳定运行。但费孝通对

处于自下而上轨道中绅士的态度游移，这直接招致了对 “双轨政治”有效性的质疑：

我曾读过你在 《观察》上发表的 《论绅士》，所得的印象乃是此种人物系以卑颜屈膝之态度取得皇帝之怜

惜；得免于徭役赋税者。但是在你 《基层行政的僵化》一文中，却又力言绅士在传统政治中之贡献，岂非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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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更从该文的结构看去，又似乎对于这所谓自下而上的传统轨道，恋恋不舍。①

实际上在费孝通那里，“双轨政治”兼具政治结构和政治意识的双重意涵。政治意识指一种政统与道统

分离并行的儒家政治理论，认为 “实际执政的系列———政统———和知道应该这样统治天下的系列———道统”②

有所分别。不过费孝通指出，士大夫阶层对这一政治意识的坚守有所演变，孔子是那个 “用之则行、舍之则

藏的卫道者”③，后世的士大夫却 “降而为官僚”“更降而为文饰天下太平的司仪喝彩之流”④。如此，在他的

分析中，被此种政治意识激活的政治结构，才是 “双轨政治”的理想形态：“这条轨的黄金时期，士大夫阶

级多能担负下 ‘道在师儒’的光荣使命，为民师表，移风易俗，促成政治的太平景象。”⑤ 此时的士大夫秉持

着以道统影响政统的思想观念，是由下而上一轨中名副其实的担纲者。等而下之的情形是士大夫被利益驱动

维持着这一轨道，到了民国时，连这 “上通的轨道影子都不见了”⑥。

由此可见，对 “双轨政治”这一概念的理解，不能脱离开费孝通所论述的政统与道统。从方法论的角度

而言，这意味着他同时关注到了中国的儒家理论和历史经验，做出了将经史传统共同纳入社会学知识体系的

努力。但既有研究指出，“双轨政治”虽然极具启发性，但着于意会而非史辩，见于漫谈而非严谨的学理疏

证，尤其忽略了文字和文化的作用，对士大夫丢弃政统和道统观念的判断有失偏颇。⑦ 渠敬东强调，儒家著述

对封建制中的宗法、服术、庙制乃至井田这样的土地制度，进行了经学义理层面的阐发，从而构建了一套符

合儒家精神的制度体系。尽管经典中的理想制度从未被彻底实现，却是为政者不容忽视的一股精神力量。在

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始终是双轨的。⑧ 本文想要接续既有研究进一步提问的是：双轨政

治中的思想力量是如何就一具体的政治制度维护经学义理的？为政者又对此思想力量抱持了何种态度？对这

一问题的探讨，不能仅停留在抽象层面的推演，而应立足于具体的历史实践深入展开分析。在中国的历朝历

代中，清代常常被视为对士大夫思想管控最为严密的朝代，然而也正是在清代，我们依然能够观察到 “双轨

政治”的延续。雍正朝编纂并颁行天下的 《大义觉迷录》便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例证。由 《大义觉迷录》揭示

出的为政者和儒家士大夫就井田制展开的交锋，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一方向上推进对中国传统社会双轨政治的

理解。

学界关于 《大义觉迷录》的研究，大致有两种取向。第一类研究追求对曾静案进行详细的史学考证工

作，以史景迁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Ｄ Ｓｐｅｎｃｅ）的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Ｔｒｅａｓ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Ｂｏｏｋ）为典型代表。⑨ 有书评
称 “这本书读起来就像谋杀悬疑小说”瑏瑠，作者从人物和情节入手把皇权国家的运作描写得极为细腻、清晰瑏瑡，

力求 “能进入他们二人的内心世界而探索这整个过程的蛛丝马迹”瑏瑢。史景迁这部兼顾学术研究和通俗阅读的

著作令曾静案为大众熟知，但对人物心理探究和情节完整性的追求使他并无充足空间对 《大义觉迷录》的文

本展开分析，或者说对雍正和曾静的辩论下一个完整的判断并非史景迁写作的初衷和关注的重点。第二类研

究则着眼于通过 《大义觉迷录》探寻雍正的为政观念。这类研究又可被分为两种。由于曾静在书信中怒斥清

朝统治者作为异族窃取了中原河山，雍正在 《大义觉迷录》中花费了大量笔墨阐述满族统治的合法性，故而

研究者也大多着眼于对书中与此议题相关的片段进行解读，阐明雍正如何对儒家经典中 “华夷之辨”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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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和重构①，目的是精心构筑起清代 “得天下之正”的统治合法性②。赖骏楠的研究则给予了 《大义觉迷录》

中的限田论片段充分的关注。③ 他认为清代思想史上存在着 “限田派”和 “反限田派”的争论，这说明儒家知

识分子关于土地产权的观念发生了内部分歧，“反限田派”从实践出发，认同贫富不均和土地私有制的正当性

（“情”），从规范和话语层面充分反击了限田派的观点 （“理”），并在清中期逐渐占据上风，这意味着，儒家

思想自身蕴含了正面肯定私有产权和市场体系的理论萌芽和文化精神。他进而指出曾静案是清代皇权介入 “限田

派”和 “反限田派”论争的一个契机，“尤其雍正借曾静之口，将贫富不齐和私有产权说成 ‘理’而不仅仅是

‘势’，一举夺取对方的理论高地”④。他意识到雍正对 “理”“势”等概念的运用说明其对儒家知识体系的熟稔，

他有意地营造了话术一致的表象，完成了与儒家 “反限田派”的合流，最终更改了社会主流对田制的看法。

综上，本文认为第二类研究在史实还原的基础上，以雍正的统治观念为切口，进行了社会科学化研究的

努力。其中，赖骏楠的研究非常有启发性，尤其是他对理和势的区分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但本文认为赖骏楠

的结论有待商榷，其文章隐含的预设是土地私有化的所有权观念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儒家思想内部之所

以会出现 “反限田派”，是因为他们比保守的 “限田派”更早地洞悉了历史发展潮流。既然 “势”不可逆，

那么儒生也就纷纷改弦更张，为不抑制土地兼并的制度构建合法性，这恰恰迎合了清代君主的需求。这一预

设看似符合历史大势，但却忽视了人的主动性与思想传统的重要意义，更未免使笔下的王夫之、魏源等人逃

脱不了 “小人之德草”的嫌疑。

因此，本文经验性的研究问题是：雍正为什么对 “复井田”主张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这是否意味着他秉

持着一种土地私人所有权的观念，抑或是他在有意与一种文明传统进行对抗和决裂？这一点是否与双轨政治

背后隐含的政统和道统问题有关？为此，本文试图梳理 《大义觉迷录》所显现出的雍正和曾静对 “复井田”

的不同看法，仔细辨析双方角力的关键点，深入分析他们各自所代表的立场、使用的思想资源和身处的思想

传统，意在借用双方论辩观察为政者和儒家学者就一项具体制度展开的观念角力，以回应双轨政治在中国传

统社会的延续性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统与道统并行的双轨结构的内在张力体现为理与势之间的复杂关系。

具体到一项制度，如何应对和平衡当然之理和实然之势便成为了关键。历代对田制的不同处理方式正是这一

张力的集中体现，也为我们深入理解 “双轨政治”提供了关键切入点。

二、理势合一：雍正重塑的统治观念

雍正六年 （１７２８年）九月二十六日，一名自称张倬的人当街拦下了川陕总督岳钟琪的轿子，并递上一封
书信。写信之人历数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色、嗜杀成性等十大罪状，认为在满人异族统治下

民生凋敝，“接年水荒，米贵，谷贵”，“土田尽为富户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百姓艰难”。而他发现最

近出现了 “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天象，这正是 “好世界”来临的吉兆。他写这封信，就是为了劝说 “宋

武穆王岳飞后裔”岳钟琪，不要错失天机，应 “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复井田封建”，重建河山。⑤

张倬等人的谋反大计当然没有得逞。为表自己对君上的忠贞不贰，岳钟琪将相关案情写成密折快马加鞭

呈与雍正。与此同时，岳钟琪假装与张倬盟誓来诱供，他很快查明了张倬真名张熙，写信之人乃其师曾静，

并且上报了与此次谋逆相关的人员名单，这其中包括声名显赫的浙江文人吕留良。十二月二日，曾静被捉拿

归案，随后被押解至京由雍正亲自审问。雍正对曾静案有 “一番奇料理”。他写下长篇累牍的上谕与案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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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２０２０年第 ５期。

④　 赖骏楠：《清代思想史上的私有产权议题：以限田论争为切入点》，《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２３年第 ２期。
曾静原始的书信已经丢失，下文中的书信内容均据 《大义觉迷录》整理而来。参见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六辑·大

义觉迷录》，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９年。除整段引用外，下文不再一一注明。另，句读为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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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辩论，他还宽宥了曾静，命他在湖南观风整俗衙门听候差遣。雍正坚信自己的真心 “可以对上天，可以对

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更怕 “有大奸大恶之徒捏造流言，摇众心而惑众听”，故 “著将吕留

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土小

民共知之”，《大义觉迷录》应运而生。浙江那边却是另一番光景：“吕留良、吕葆中具戮尸枭示，吕毅中斩

决，其孙辈发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① 在正式进入对 《大义觉迷录》文本的分析之前，还需先对研究 《大义

觉迷录》文本的方法进行讨论。从雍正的种种行为我们可以看出，在他看来，这本书担负着以正视听和树立

典型的双重使命，他要让臣民明白，过往谣言皆为无稽之谈，连曾静这样 “逆天背理”之辈都会被他的大义

所感召，迷途知返。长篇悔悟之言虽由曾静说出，却是雍正与舆论正面较量的武器、宣传 “大义”的工具，

所以这些文字一定经过了审判官和雍正的删定、打磨和润色，甚至可以说，这些供词是为雍正系统性铺陈观

点而服务的。黄裳亦认为曾静的口供经过了整理和修饰：“曾静的口供虽占了很大的篇幅，但内容千篇一律，

都是按照雍正的口径进行的自我批判，口口声声 ‘罪该万死’……这一切又都经过预览，整理修饰，成为典型

的认罪八股，看起来只能使人昏昏欲睡了。”② 因此，尽管 《大义觉迷录》中一些话明确写着为曾静这一 “弥天

重犯”所供，也应结合整体的文气辨析其真正的提出者和倡导者，毕竟雍正才是这本书的主导者。

《大义觉迷录》的问答围绕着几大议题展开，其中非常核心的一项为 “是否应均贫富、复井田”。曾静的

自述透露出他苦于土地分配不均久矣，这直接促成了他的投书事件。他出生于湖南永兴县一 “最狭僻”的山谷

处，他的父亲早想移居四川，却未能成行。等到他当家时处境更是艰难，“土田尽为富户所收”，“人多田贵，家

事单寒，转移不得”，收了张熙、廖易为徒，却是 “居宿都安顿不得”。雍正三年，他听说四川那边田价低贱，

遂与家境同样贫寒的两个学生商量，“思欲去四川寻采个安静的所在，以为搬家安耕之计”，最终心愿也未得遂。

由此可见，曾静及其亲友是典型的贫者，田地、生计都无法得到保障。他讲解 《孟子》“滕文公问为国”章，读

到井田制，“心中觉得快活”，得出 “井田不复，贫富不均，其余言治，皆非至道”的结论。他见吕留良书中亦

说 “治天下必要井田封建”，便奉他为师，认定他为 “一世的豪杰”，并 “执着这个死法子放在肚里”。

曾静的 “法子”逻辑非常简单：百姓艰难，国家应出面推行按人口配授土地的井田制。历来反对这种看

法的人不计其数，就连主张限田的董仲舒也认为井田制在后代 “难卒行”③，但雍正的辩驳却并非如前人一般

从制度的可操作性这一点切入，他的理由是前所未有的。他在第一次谈及这个议题时开门见山：

自古贫富不齐乃物之情也。凡人能勤俭节省，积累成家，则贫者可富，若游惰侈汰，耗散败业，则富者亦

贫。富户之收并田产，实由贫民之自致窘迫，售其产于富户也。今你说，土田为富户所收，其果自雍正元年以后，

富者始收民之土田乎？抑自康熙年间富者已收民之土田乎？其果自本朝以前，若明若宋若汉唐之代，民间皆贫富

均齐乎？抑自古以来，民间即有富者收民之土田乎？你以富者日富、贫者日贫，俱归咎于君上，有何理据呢？④

雍正认为曾静以土地分配不均、贫者日贫、富者日富来指责自己没有任何道理可言。他的立论可按社会

现实和人性基础归结为两点。首先，土地兼并不是自己继位之后突然发生的，自古已有之，既自古已有，则

说明贫富不均有现实正当性。其次，贫富不齐是根植于人性基础的 “物之情”，富人富有，是因为他们 “勤

俭节省”“积累成家”，穷人贫穷，是因为他们 “游惰侈汰”“耗散败业”，售卖田产乃是自食恶果。这段话还

显露出雍正并非在单纯地就土地谈论土地，他还意在辩驳土地兼并、贫富不均与君主责任间没有关系。既然

土地兼并和贫富不齐是自古有之，那么为何君主要为部分民众无田可耕的现状负有责任？为何敢从这一点来

指责雍正这个君主不够贤明？

曾静在供词中对雍正所说的 “贫富不齐乃物之情”进行了 “深入理解”：

盖天之生物不齐，因五气杂糅，不能一致，人之昏明巧拙，才质不同，乃造化之自然，虽天亦无可如何。

人之贫富，视乎作为营办，作为营办，又视乎才力之巧拙昏明，此自然之理势也。况天道福善祸谣，更幽远莫

测，其穷困者，安知不是天厄之，其丰亨者，安知不是天相之乎？⑤

６３１

①

②

③

④

蒋良骐：《东华录》，清乾隆刻本，卷三十。

黄裳：《笔祸史谈丛》，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 ３页。
班固：《汉书·食货志》，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刻本，卷二十四。

⑤　 《大义觉迷录·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第 １１６ １１８、１１８ １１９页。



理势之辨与双轨政治

这段供词声称人的贫困和富有是自身经营筹办的结果，“营办”能力由 “才力之巧拙昏明”决定，如若

天相助于人，将之生得冰雪聪明，则此人能 “丰亨”，如若天困厄于人，将之生得昏庸无能，则此人只能穷

困。一言以蔽之，这段文字的核心就是：贫富不均是一种天道，为政者哪有逆天行事的道理？换言之，君主

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去依循井田制所倡导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分配观念，去推翻当下的田制，从而恢复一种

所谓更好的土地分配格局。

如一段供词又称：“况井田疆界，自秦以来，已荡废二千余年，封洫沟渠，皆不可考。而今日承平日久，

平原旷土，各成旧业，以理势论之，亦必不可行。”① 也就是说，天生民，才力不均，这是人性之情势，井田

荡废，百姓各成田业，这是现实之情势，贫富不均和土地私有既已成自然之 “势”，那也具有了 “理”的意义。

通过这三段文本，我们会发现，雍正对儒家学者惯用的分析概念——— “气”“才”“质”“理”“势”等

非常熟悉，但他借以表达的意思却与儒家思想的基本共识背道而驰。下面将以上述引文中 “自然之理势”这

一雍正批驳曾静的核心立论为例进行说明。需指出的是将 “理”和 “势”合而言之的字样并非只在 《大义觉

迷录》中出现，在儒家学者笔下，“理势”亦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行文方式。我们此处需进一步深入理解儒家

学说与雍正立论关于 “理势”概念的差异，才能更加清楚地洞悉雍正理势观的特殊性。下面将以朱熹和王夫

之对 《孟子·离娄》“天下有道”章的讨论为典型代表，尝试探究儒家学者笔下的 “理势”内涵。②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

逆天者亡。”孟子说，天下的局势分为 “天下有道”和 “天下无道”两种。有道之世，人人都自修德性，政

治格局也依德之大小、贤之高低而自然形成。有大德大贤者含育天下，有小德小贤者分治一国，小国臣服于

大国是心悦臣服于其德贤。无道之世，诸侯视德性为草芥，政治格局的维持完全以国之大小、力之强弱而定。

然后他总结说，这两种格局都是天，顺应天意的人会存活，悖逆天意的人会灭亡。朱熹注称：“天者，理势之

当然。”③ 王夫之说：“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矣。小役大、弱役强，势也，

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矣。”④ 意为小德小贤服从于大德大贤，这是当然之理，理会自然而然地形成

势，小弱为强大服务，这是势，势不得不然也就是理了。⑤

上面两段话粗看起来，似乎都是在说无论是有道还是无道，既然局面已成，那就是理造就了势，君子应

该顺从现实。这个用法看上去和雍正别无二致，实则不然。王夫之对 “理势”还进一步做了 “当然”和 “必

然”的区分：“夫以德贤相役者理也，以强大相役者势也。理者当然之宰制，而势者亦自然之气机，各乘乎

时之必然，则岂非皆天哉！”⑥ 他说，只有 “以德贤相役”这种符合道的局面才可称为当然之理势，“以强大

相役”的无道之世只能被称为必然之理势，虽然都是天意，但此处天并非那个最高的原则。在王夫之看来，

当然之理是包括道的，是那个最高的存在：

文王当明夷之时，蒙里之难，率汝坟之士女，奉淫酗之暴君，未尝不养晦以顺天也；而以日昃不暇之精

勤，施茕独蒙恩之德政，此固可师之以强为善于中国者也。而苟其师之乎，则国而大也，虽势不便而受屈，而

土地人民之可用，五年之中，纲目可举也。国即小也，特土地人民之未给，而事已集而规模成，七年之后，器

量已弘也。而民心归之，邻国敢不顺之？且可以长诸侯而图王业矣。天下虽无道久矣，而道自我行，则易无道

为有道，而强大且以贤德而受役。⑦

这段话是对 《孟子》“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⑧ 的阐发。王夫之说，文王当商纣无道之世，仍孜

孜不倦修德行仁，“以日昃不暇之精勤，施茕独蒙恩之德政”，最终民心归之。他强调，“修德行仁”是谓道，

７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大义觉迷录·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第 １４７ １４８页。
关于这一问题，哲学界有非常丰富的研究，因其不是本文论述的全部，在这里便截取了一段文本加以阐释。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见张

岱年：《王船山的理势论》，《船山学报》１９８５年第 １期；汪学群：《王夫之的理势观》，《中国哲学史》１９９６年第 ４期；王林伟：《理
势相生与万岁成纯———略论王船山之历史哲学》，《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 ５期。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 ２６０ ２６１页。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 ５９９页。
张岱年：《王船山的理势论》，《船山学报》１９８５年第 １期。

⑦⑧　 王夫之：《四书训义》，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第 ４３１ ４３２、４３３、４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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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自居能以德贤相役之理重塑有道之世，从而可以改变天命。① 虽然船山承认必然之理势，但在他的分析

中，“道”始终在发挥作用。对为君者来说，修德行仁是亘古不变的道，行此道者才能顺应当然之理。换句

话说，在儒家学者看来，蕴含道的当然之理同时具有应然层面和规范层面的合法性，它高于必然之理，更是

始终高于势。对比来看，如今 《大义觉迷录》反复将 “理”“势”二字合而用之，却完全去掉了儒家学者使

用 “理势”时所含有的规范意义，这段供词所称的 “理势”只剩下了必然的意味，也即是说，朱熹那里的

“不得已之势”②，在这里被直接定义为了 “理”。

但这个 “自然之理势”从文气上看显然不是曾静自己的概念，因为哪怕是在严刑审讯之下，他的部分供

述仍留有将 “理”和 “势”对立起来的痕迹：

曾静供：此是太平日久，民门辗转，积而成弊，固自然之势，不关君上事。亦汉唐以来的通弊，不起于本

朝。但本历圣相继承平之久，亘古少及，而皇上御极以来，德盛民化，风清弊绝，民间无丝毫烦扰，而惟田业

一项，富户安于有余，贫民常苦不足，辗转流弊。土田将多为富户所收，此际似正须裁成辅相，因妄谓斯民所

仰望君上者，在酌盈剂虚，裒多益寡。圣人成能，宜不忍物情之自流。此是弥天重犯山鄙粗见，不通世事之愚

论。岂知贫以游惰而致，富因勤俭而得？此等不齐，自天降下民，已然原非人力所能挽。③

曾静听了雍正的 “教诲”，用后者的话语重新表达了一下自己最初的诉求。他以为土地分配不均是一种

“自然之势”，但正因人人对财富趋之若鹜，才需有人出面 “裁成辅相”，圣人不忍心看到 “物情之自流”，一

定会想办法 “酌盈剂虚，裒多益寡”。在他的这段讲述中，历史沿袭、现实状况都只被表述为 “自然之势”，

而没有被刻意表述为 “自然之理势”，因此在曾静的观念中，“势”并非理，在土地分配上，尽量使耕者有其

田、民众都能安居乐业才是君上应当追寻实践的 “理”，应当以此均平之 “理”来裁制土地兼并之 “势”，这

才是圣人教导的为政者应当秉持的精神，它占据了高于自然之势的 “理”或 “道”的位置。他在这段供词的最

后有所让步，但也只承认人力影响自然之势的困难，却并不认定圣人会在一开始就放弃挽救自然之势的努力。

综上，我们可以初步判定 “理势合一”是雍正尝试通过曾静的供词所塑造的一种观念，这一观念在他谈

及封建制时也有直接体现：

旨意问你：……三代以前，封建之制，原非圣人以为良法美意、万世无弊而行之也。古者疆域未开，声教

未通，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有圣人首出庶物，而群然向化，虽不欲封建，而封建之势已定。是故圣人即因其

地而封建之，众建亲贤，以参错其间。此三代以前之制，封建所以公也。后世干戈相寻，礼乐征伐之权下移于

诸侯大夫，而乱臣贼子益多，至战国七雄并吞，而生民之祸极矣。其势虽欲封建，而封建之势必不可久。是以

秦人乘便因势，混一天下而郡县之。封建之变为郡县者，其势不得不然也。自是以后，遂为定制。岂有去三代

二千余年，而可复行封建之理乎？④

这一段话出自雍正的谕旨，他的核心观点是说，封建制并不如曾静所说，是一种高于政治时势的经学义

理。他认为，三代以前 “疆域未开，声教未通，各君其国，各子其民”，封建制的实施是顺应当时的局势，并

非圣人刻意为之。等到秦朝实行郡县制后，郡县就是天下大势，既然是势，就不能逆势而行。曾静的供词进

一步重现雍正此处理势合一的观念：

且封建之变，为郡县本积渐所至，今既为郡县矣，岂有复为封建之理。而我朝幅员之广，中外一家，亘古

未有。实因百年之内，圣德神功，亦亘古未有。所以天与人归，大成一统，无外之盛，是以今日之不可封建

者，理也，势也，天命也，民从也。⑤

这段供词以雍正统治下的 “无外之盛”来否定有一个高于理的存在，他自身即是理、是势、是天命、是

民从，是 “迈盛三代”的 “大圣人”。⑥ 在他看来，君主统治下的 “势”无论呈现何种样态，都同时具有了

应然义和规范义，势即是理，在此理之外绝无它理。

综上，《大义觉迷录》向我们清晰地展现了雍正的 “理势合一观”，他着意使用儒家思想的概念来表达自

己的主张，更显露出他在越过曾静寻找对手的意图，他想深入到曾静的思想源泉和文化脉络中去，用对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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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朱熹点明 《孟子》这章的主旨是 “不能自强，则听天所命；修德行仁，则天命在我”。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 ２６１页。
赵金刚：《朱熹历史观中的 “理势”问题》，《哲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 １０期。

⑥　 《大义觉迷录·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第 １１７ １１８、１４７页。
⑤　 《大义觉迷录·奉旨问讯曾静口供二十四条》，第 １９４ １９６、２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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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框架和话语体系阐述 “大义”，希望达到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效果。他在一道上谕中称曾静因 “蛊惑于

逆贼吕留良之反书”，才会 “悖论复道”，如若他 “不读吕留良之书、不见吕留良之议论蜂起快心满意，亦必

有所顾忌而不敢见之文辞”，吕留良 “罪大恶极”，“实一反复无赖、卑污狂悖、叛逆之人”，为 “天地覆载所

不容”，但偏偏 “海内士子尊崇其著述非一日矣”。① 因此，在雍正心中，只有从根本上驳倒吕留良，才能驳

倒儒林公议②，提出 “理势合一观”是他为此做出的努力。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作为曾静思想来源的吕留良在著述中如何论及 “复井田”？他如

何以理势关系去分析井田制？下文将梳理吕留良及其师友对井田制的论述，以期阐述儒家思想如何就一具体

的制度维护自身的文化传统。

三、理势分殊：儒家思想的分析取向

雍正和岳钟琪始终不相信这场阴谋的主导者只有曾静一人，他们嘱咐手下的官员着意纠察出曾静的同谋，

从而注意到了吕留良。史料表明，雍正在审问曾静前已对吕留良的著作进行了相当程度的阅读③，所以他撰写

《大义觉迷录》的目标不仅在曾静，更在吕留良及其承袭的思想传统。因此，本部分的分析将从 《大义觉迷

录》转向吕留良的 《四书训义》。另外，儒家内部关于井田制有非常多层次不同的论述，其中有些看法乍一

看上去立场相悖，却关系紧密。此处将选取被学者视为 “限田派”的黄宗羲和 “反限田派”的王夫之的论述

加以分析④，明确其间的相同之处和相异之处，以期探求雍正与儒家思想在井田制议题上的本质差异。

在对吕留良关于井田制论述的文字进行正面讨论之前，需先大致了解吕留良的生平，尤其是其思想承何

而来。吕留良 （１６２９—１６８３），字用晦，号晚村，浙江石门人。顺治十年 （１６５３ 年）中秀才，后思想大变，
悔恨猎取清朝功名，康熙五年 （１６６６年）“归卧南阳村”，潜心治学，“同志数人共力发明洛闽之学，编辑朱
子书，以嘉惠学者”。⑤ 后来 “以博学鸿词荐”“以山林隐逸荐”，均 “誓死不就”，削发为僧。⑥ 吕留良一生

著述颇丰，人称 “东海夫子”，梁启超形容 “吕留良一人倡导于前，全浙从风而靡。地方官吏怵其党徒众盛，

皆加意优礼，是其学派之昌明普及，虽容城、銩稨有所不逮也”⑦，可见吕留良在当时的影响之大。钱穆先生

赞他是朱熹学脉的正统，“其发明朱子义理，诚有极俊伟为他家所未及者，而尤其在政论”⑧。

吕留良对 “复井田”的论述主要出现在 《四书讲义》中：

问如何富之，曰：“行井田。”问如何教之，曰：“兴学校。”此心是实心，此政是实政，舍此虽圣人亦无

他具也。三代以下无善治，然此理自在，不可以其不行而遂谓终不可行也。⑨

这一段是吕留良对 《论语》“子适卫”章的阐发。《论语》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

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瑏瑠孔子和弟子冉有前往

卫国，路途中因感于见闻而有一番讲说经济的议论。孔子认为为政者不能只满足人口众多的现状，需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富民、教民。朱熹注 “富之”为 “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赋敛以富之”，注 “教

之”为 “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故必立学校、明礼义以教之”。瑏瑡 吕留良则比朱熹的判断更强了一些，他把

“井田”和 “学校”视为实现三代善治的唯二制度，认为哪怕是圣人，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法。在他的这段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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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一百十三。

参见杨念群：《何处是 “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７年；王?森：
《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２０２２年。
参见史景迁：《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温洽溢、吴家恒译，第 １２１页。
参见赖骏楠：《清代思想史上的私有产权议题：以限田论争为切入点》，《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２３年第 ２期。
参见吕葆中：《行略》，收于 《四书讲义》，清康熙天盖楼刻本；冯尔康：《曾静投书案与吕留良文字狱述论》，《南开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版）》１９８２年第 ５期。
蒋良骐：《东华录》，清乾隆刻本，卷三十。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２０年，第 １６１页。容城，指孙奇逢；銩稨，指李，《清史稿》称二者为
“海内硕儒”。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一）》，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８２页。
吕留良：《四书讲义》，清康熙天盖楼刻本，卷十六。

瑏瑡　 《论语·子路》，载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 １３５ １３６、１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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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此理”应是与 “此心”和 “此政”对而言之，发于富民、教民之心而行井田、学校之政，无论时势如何变

迁、朝代如何更替，这都是主导为政者行事的道理，不能因为此时没有人践行这一道理而否定了道理本身。

从 “此心”出发，吕留良对三代以下的君主有非常严厉的批评：

三代之上，圣人制产明伦，以及封建兵刑许多布置，……都只为天下后世人类区处。……不曾有一事一法从

自己富贵及子孙世业上起一点永远占定、怕人夺取之心。……自秦汉以后，许多制度，其……本心却是一个自私

自利，惟恐失却此家当。……此朱子谓 “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二帝三王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下”者是也。后世儒

者议礼，却只去迎合人主这一点心事，……如所谓 “封建、井田不可复”，……种种谬论，皆从他不仁之心揣拟。①

他这段话要表达的核心意思是，代表了三代之治的诸多制度，如封建、兵刑、井田，都是圣人 “为天下

后世区处”之心的体现，而三代之下的君主所行的制度均发自永远占定 “自己富贵及子孙世业”的自私自利

之心，所以他们才会言之凿凿 “封建、井田不可复”。既然人主秉持不仁之心，不能行不忍人之政，那么儒

者不能不挺身而出，做 “此心”“此政”“此理”的担纲者。

有鉴于此，吕留良对恢复封建制、井田制的可行性有一个总体判断，下面这段话应该是加强曾静 “井田

可复”念想的关键文本：

封建井田之废，势也，非理也；乱也，非治也。后世君相因循苟且，以养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复返三

代，孔孟程朱之所以忧而必争者，正为此耳。虽终古必不能行，儒者不可不存此理以望圣王之复作，今托身儒

流，而自且以为迂，更复何望哉！若因时顺势，便可称功，则李斯之法，叔孙通之礼，曹丕之禅，冯道之匡

济，赵普之释兵，皆可以比隆圣贤矣！此所谓曲学阿世，孔孟之罪人，学者不可不慎也。②

吕留良在 “理”之外提出了 “势”的概念来分析封建井田之兴废。正如上文所说，他认为封建、井田是

圣人秉持富民之心行的圣人之政，是 “理”的自然结果。那么他如何理解井田制被废除的事实呢？他说这是

“势”也。儒生本应继 “孔孟程朱”的续统，与 “非治之时势”相抗衡，不可学李斯、叔孙通、赵普等人谄

媚君主、趋炎附势，而放弃了以此身 “存此理”的义务和责任。

需借助吕留良别处的文本来进一步理解他在此处说的 “势”：“所谓天下之势者，谓古今天下有道时如

此，无道时如彼，其气象世数大段如是，此之谓势，非谓天下有道无道在乎势也。权势随道转，道不随权势

转，自天子出之礼乐征伐，与自诸侯出之礼乐征伐，固自不同，亦随道为邪正盛衰，盖礼乐征伐者，道之用，

非道即在是也。”③ 这段话是对朱熹注 《论语》“天下有道”章 “此章通论天下之势”④ 一句的辨析。孔子对

于天下权势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大夫、最后到陪臣的一路滑落有一个总体上的阐述，吕留良认为，朱熹所说

的 “天下之势”，是一种 “气象世数”，若以道来评判，则可以区分出 “有道之势”和 “无道之势”两种境

况，朱熹的意思并不是说天下有道、无道可以由势来评判。

一言以蔽之，在吕留良的上述表述中， “理”和 “道”可被视为是同一概念，它们均与 “势”相对。

“势”在他的笔下有时指现实情势，有时指权势，但无论如何它们都只是 “事之所实然”，应当以 “理”和

“道”来评判与指导 “势”，而不能因 “势”来质疑道、改变理。在这个意义上吕留良的表述与雍正认为的理

势关系，完全相反。吕留良的 “复井田”主张是他这一 “理”“势”分殊的分析取向和认识方式的体现。在

他看来，一项好的政治制度应先从 “理”上着手，而不应仅从 “势”处着眼。需指出，他并非觉得现实境况

不重要，他也会说 “田制之法，又有均田、限田之法以通之”⑤，他是怕如果始终将 “势”和 “理”并言，

会使得世人在思欲发端处就怀了一颗趋势逢迎的不仁之心，于是他会侧重强调 “理”。

与吕留良相比，和他差不多同时代、且有过交游之谊的黄宗羲主张则相对和缓：

后儒言井田必不可复者，莫详于苏洵；言井田必可复者，莫切于胡翰、方孝孺。洵以川路、会道、洫涂、

沟畛、遂径之制，非穷数百年之力不可。夫诚授民以田，有道路可通，有水利可修，亦何必拘泥其制度疆界之末

乎！凡苏洵之所忧者，皆非为井田者之所急也。胡翰、方孝孺但言其可复，其所以复之之法亦不能详。余盖于卫

所之屯田，而知所以复井田者亦不外于是矣。世儒于屯田则言可行，于井田则言不可行，是不知二五之为十也。⑥

黄宗羲认为，既往坚定的 “井田必可复”派和 “井田必不可复”派主张都太绝对和片面，且拘泥于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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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⑥

②③⑤　 吕留良：《四书讲义》，清康熙天盖楼刻本，卷二十九、三十四、十九、十五。
《论语·季氏》，载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 １５９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清指海本，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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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疆界之末”，丢掉了 “井田之所急”。井田制真正关心的事情是如何 “遂民之生，使其繁庶也”，如今他觉

得屯田制已经能达到井田制同样的目的，“又何必限田、均田纷纷，而徒为困苦富民之事乎”。① 换言之，黄

宗羲觉得只要能秉持井田之意，行生民、富民之田制，都可以算得上是 “复井田”。

相较之下，王夫之对井田制的态度则更为复杂，例如他对朱熹行 “正经界”之法有所批评。孟子论及行

井田制的方法时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朱熹解释此处的 “经界”为

“谓治地分田，经画其沟涂封植之界也”，意为明确田地的边界，是以井田制施行仁政的开始。② 所以朱熹会

认为 “正经界”是 “最为民间莫大之利”③。他为官地方时 “请行经界”，“细民知其不扰而利于己，莫不鼓

舞，而贵家豪右占田隐税、侵渔贫弱者胥为异论以摇之，前诏遂格”，他最终请辞。④

从这则史料来看，朱熹 “正经界”的做法博得了贫民的拥护，是因豪强势力的阻拦而最终作罢。那么王

夫之为什么要批评朱熹呢？他批评朱熹的做法就意味着他反对井田制吗？王夫之在 《宋论》中写道：“朱子

知潭州，请行经界法，有诏从之。其为法也，均平详审，宜可以行之天下而皆准，而卒不能行。至贾似道乃

窃其说以病民，宋繇是亡，而法终沮废。然则言之善者，非行之善，固如斯乎！盖尝探其原而论之，天下之

理，思而可得也；思而不得，学焉而愈可得也。而有非思与学之所能得者，则治地之政是已。”⑤ 这一段开门

见山地表达了他的判断，他赞许朱熹的经界法 “均平详审”，是可以推之天下而皆准的良法。他接下来说，

“言之善”不一定意味着 “行之善”，恰似朱熹的经界法被南宋权臣贾似道窃取施行，使民众苦不堪言，甚至

间接导致了南宋的灭亡。由此可见，王夫之对朱熹行经界的态度其实是欣赏和惋惜之情大于批评。

当然王夫之和吕留良的看法确有显著差别，在前者那里，“势”的具体情况更常被考虑到。如他说：“则

民自有其经界矣，而奚待于上？先世之所遗，乡邻之所识，方耕而各有其埒，方获而各计其获，岁岁相承，

而恶乎乱？若其积渐匿侵，自不能理，乡邻不能诘；则以南北殊方、乍来相莅之文吏，唯辞是听，睹此山川

相缪之广甸，亦恶能以一日之聪明，折群疑于不言之块土乎？徒益其争，而狱讼日繁，智者不为也。”⑥ 他这

段话的核心意思是民间关于经界已经有了成规，真正的情势可能是有条不紊多过积渐匿侵。就算真的出现了

非常严重的土地兼并，靠一些初来乍到的文吏并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复杂。他真正想

要批评的是那种 “乃欲悬一式以驱民必从”，“以闭户读书所乍窥之经史，束四海兆民而入于图缋之中”的教

条主义行径。尽管他和吕留良之间有分歧，其分歧的点也不在井田制是不是好的、要不要抑制土地兼并，而

更多在于要不要在实践中完全按照一种成规推行改革，也即是说并非对于井田之 “理”的反对，而是对于具

体实践的批评。并且在王夫之看来，井田制的制度精神是 “取民之制，非授民也”，后世制度最重要的是要

得 “井田之意而通之”。他认为，更切实可行的办法是 “因版籍以定户口，则户口以制税粮，虽时有登降，

而抛荒鲁莽、投卖强豪、逃匿隐漏之弊，民自不敢自贻以害”。⑦ 也就是说，在彼时的情境下，一味地比照井

田制的条文行事不能使小农免于土地兼并之苦，需另寻办法遏制兼并之风。他认为彼时土地兼并的发生，豪

强并不是唯一的责任方，小农也有 “抛荒鲁莽、投卖强豪、逃匿隐漏”的嫌疑，如果可以压实每家每户的税

粮之责，小农就没有那么轻易地让出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

所以，在王夫之那里，“井田制”被区分为 “井田之意”和 “井田之制”，这种 “制度精神—制度文本”

的分析框架决定了他不会对井田具体制度如此看重。他在下面一段话中将这层意思阐释得更加清楚：

治道之极致，上稽 《尚书》，折以孔子之言，而蔑以尚矣。其枢，则君心之敬肆也；其戒，则怠荒刻核，

不及者倦，过者欲速也；其大用，用贤而兴教也；其施及于民，仁爱而锡以极也。以治唐、虞，以治三代，以

治秦、汉而下，迄至于今，无不可以此理推而行也；以理铨选，以均赋役，以诘戎兵，以饬刑罚，以定典式，

无不待此以得其宜也。至于设为规画，措之科条，《尚书》不言，孔子不言，岂遗其实而弗求详哉？以古之制，

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

法。故封建、井田、朝会、征伐、建官、颁禄之制，《尚书》不言，孔子不言。岂德不如舜、禹、孔子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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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⑦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清指海本，卷一。

《孟子·滕文公上》，载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 ２３８ ２３９页。
朱熹：《条奏经界状》，载于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民国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景明嘉靖刻本，卷十九。

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清光绪二十四年富阳夏氏刻本，卷一百二十八。

⑥　 王夫之：《宋论》，清道光二十七年听雨轩刻本，卷十二。
王夫之：《噩梦》，清光绪刻王船山先生四种本，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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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以记诵所得者断万世之大经乎？①

这段话可以粗略分为两层看。前半段在讲 “治道”是关键，后半段在讲 “规画科条”不可必行于后世。

他相信在变动不居的历史中存在一种 “治道之极致”，它与君心、用贤教化等密切相关，如果可以将此治道

之 “理”推广而行，则上至三代、下至秦汉当无所不治。但他反对把这种 “理”和具体的各项制度———如封

建、井田、朝会完全等同起来。既然 《尚书》、孔子都不曾告诉我们这些制度的 “规画”“科条”，想必是怕

后世以 “记诵所得”断 “万世之大经”。朱熹亦有过类似的表述：“又曰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圣人之

道也。善治者，仿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仿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劳，仿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学者得圣人

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圣人因一时之利而制之也。”② 意为井田、封建、肉刑这些切实的制度，虽然是

圣人根据时势而设计的良法，但后人却不能完全照本宣科，应该 “得其圣人之意”而寓于后世之制，朱熹行

经界的尝试，就是他将井田制中的圣人之意和他身处的现实相结合的一种实践。

至此，我们可以尝试对儒家内部关于 “复井田”看法的异同做一小结了。就对井田制度的看法而言，以曾

静、吕留良为代表的 “复井田”阵营，在对井田制的具体制度的遵从上一丝不苟，认为井田制的制度原原本本

地代表了 “理”、“制度精神”和 “治道”，不可根据 “势”轻易更改和动摇 “理”，在这一点上他们显得比其他

的思想家要保守。王夫之等人反对照搬照抄井田制，强调需透过井田制的文本去领会井田制的精神。在王夫之看

来，“理—势”对应着他所说的 “制度精神—制度文本”和 “治道—规画”，“理”是至关重要的，需要在 “理”

的指导下根据 “势”调整具体的文本和规画。实际上，这两种看似相悖的理解显露出吕留良、王夫之等人共同

采用了 “理势分殊”的分析取向和认识方法，他们均赞成有一个高于 “势”的 “理”始终在发挥作用，正如井

田制的存在，始终就在提醒着为政者要怀揣一颗富民安民、恢复圣人善治之心去衡量如何制定田制。如果与雍正

所主张的 “理势合一观”对比便可发现，理势合一与理势分殊之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理论与分歧，体现了政统

与道统之间的根本张力。尽管士大夫群体的具体主张不一，但他们普遍坚持理势分殊，并将 “理”置于 “势”

之上，这种高度自觉的共性，恰恰是 “双轨政治”中道统一脉的精神实质。

四、总结与余论

本文尝试通过 《大义觉迷录》所载的田制论争片段，正面讨论雍正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井田制上展开

的角力。认为雍正借由对井田制驳斥，希望重塑一种理势合一的统治观念，他主张并不存在所谓的超脱情势

之理，对吕留良等人所固守的理势分殊的认识取向提出根本的质疑，意在说明作为君主的他所认定的理即是

理，在皇权之外再无它理。③ 吕留良、曾静等人对井田制的阐发，则代表着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希望延续贯彻井

田制抑制土地兼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精神。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儒家政治思想 “理势分殊”的认识取

向，这一取向认为，无论情势如何，为政者都应遵守富民安民之理，不能否认存在着超脱情势之理，这种理

本身对君主亦有约束之力。《大义觉迷录》所揭示的为政者和儒家思想就田制问题展开的交锋，是对 “双轨

政治”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延续的生动展现。

借由 《大义觉迷录》进入对儒家学者内部关于井田制的论争，能够更好地帮我们厘清对中国传统社会土

地所有观的部分认知。正如上文所述，既有研究认为雍正彻底与 “复井田”主张决裂，代表他认同私人占有

即合法、国家无权重新主张公平分配的土地分配观念。这种分析某种程度上是对井田制作为一股思想力量的

忽视和对雍正深层动机的误解。清儒黄以周说：“秦商鞅坏井田、开阡陌，而兼并之弊起。后之贤君臣，欲救

是弊而卒不能救者，以井田之难复也。虽然，井田不能猝复，宜少近古，则限田之议尚矣。”④ 黄以周的这段

话总结了自秦至清田制变更和社会思潮间的关系。他认为，土地兼并之风因井田制从秦代开始不再具有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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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夫之：《读通鉴论》，清同治四年湘乡曾氏金陵节署刻船山遗书本，卷末。

朱熹：《论孟精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五。

唐君毅先生说：“此雍正所著之 《大义觉迷录》，所据者全是圣经贤传、程朱义理，而所以行之者，则为一帝王之威势。以势行理，

何理不摧？以势用理，何势不行？势即是理，何理可讲？故清初程朱之学，依势而行，亦依势而失其生气。”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

原教篇》，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 ５６８ ５６９页。钱穆先生亦说：“惟清代文字狱屡起，尤如雍正朝之吕留良案，颁布 《大义觉迷

录》于全国之学宫，是显欲兼道统于治统。”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九）》，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５４ ５５页。
黄以周：《儆季杂著》，载黄式三、黄以周：《黄式三黄以周合集》（第十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 ４１４页。



理势之辨与双轨政治

性而大为盛行，后代贤明之人希望遏制土地兼并的趋势，努力使小农不受豪强侵夺，耕者有其田，但井田制

被废除之势已成，很难在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下一蹴而就地复原古制。于是大家退而求其次，提倡限制个人

所有的土地面积，努力保护小农户的利益，如此可以追求 “天下无无田之户，无甚贫之民，无不耕之家”①。

换句话说，井田制作为一种制度精神和理想形态始终在发挥着切实影响，它意味着永远有一个高于 “势”的

“理”在限制和指导君主如何确保土地分配和民众生存状态。雍正所明确忽略或反对的恰恰是儒家理解井田

制所采取的理势分殊的认识取向，而这，或许是井田制真正的精神所在。

让我们就此回到对双轨政治的讨论中去。上文已指出，在费孝通看来，儒家思想中政统和道统分离并行

的政治思想是支持双轨政治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存在的核心，但因为费孝通对于以道统影响政统的观念在传统

社会的延续早就不抱有希望，故而他觉得若要寻找焕新这一自下而上轨道的方法，必然不能向双轨政治内部

而求。他曾明确地说：

最后我想补充说明的就是在传统结构中自下而上的轨道是脆弱的；利用无形的组织、绅士之间的社会关

系，去防止权力的滥用，不但并不能限制皇权本身，而且并不是常常有效的。这也是绅士自身腐化的原因。他

们可以利用这种政治上的地位去谋私利，甚至倚势凌人，鱼肉小民。这种无形轨道没有道理加以维持，更谈不

到加强。从这方面说，我实在没有对这种机构 “恋恋不舍”。②

费孝通认为，没有思想力量的绅士是脆弱的，他们无法肩负起自下而上一轨的建设和运行，唯有 “学习英

美的代议制”才能维持双轨政治结构的健全。③ 本文恰恰希望说明的是，儒家士大夫始终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承着

这股思想力量。就田制问题而言，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始终保留了由井田制所奠定的国家对小农在土地上所负有

的深重责任意识，它不为情势所变、不为权势所动，它坚信这是亘古不变的理和道。而与此同时，在这一道与理

的精神之下，同时有着对于现实之 “势”的考量和照应，不断努力寻找方法在 “时势”之下重新维护和实现这

一 “理”，但是绝非像雍正所主张的那般 “以势代理”“理势合一”，也即不会完全 “随势飘荡”，随风逐流。儒

家政治思想所秉持的此种理势分殊的认识取向，就是对双轨政治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延续的最好注解。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项目 “十至十三世纪政治与社会再探研”（２２ＪＪＤ７７００５）子课题 “国家治理形态的社

会科学分析”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朱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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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以周：《儆季杂著》，载黄式三、黄以周：《黄式三黄以周合集》（第十五册），第 ４１６页。
③　 费孝通：《再论双轨政治》，载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第 ３９６页。


